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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 報 告 旨 在 向 市 民 闡 述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的 環 保 工 作 成

效 ， 以 及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期 望 達 到 的 目 標 。 我 們 承 諾 繼 續 努 力 ，以支

持 香 港 成 為 更 環 保 的 城 市。我 們 希 望 廣 大 市 民、我 們 的 同 事，以 及

與 我 們 有 公 務 聯 繫 的 人 士 會 藉 着 這 份 報 告，了 解 到 部 門 將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引 入 到 日 常 運 作 中，致 力 在 環 境 保 護 方 面 作 進 一 步 改 善 。

本 報 告 也 說 明 我 們 在 支 持 推 行 《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 方 面 的 工 作 。  

 

  
 

2.1  本 署 的 抱 負 是 為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各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提 供

專 業、具 成 本 效 益 及 適 時 的 物 流 支 援 服 務，包 括 採 購 和 物 料 供 應 、

運 輸 和 車 輛 管 理 ， 以 及 印 刷 服 務 。  
 
2.2  本 署 由 政 府 物 流 服 務 署 署 長 領 導，署 長 之 下 設 有 政 府 物 流 服

務 署 副 署 長 以 輔 助 其 工 作。本 署 由 六 個 科 別 組 成：行 政 科、車 輛 管

理 科、管 理 服 務 科、印 務 科、採 購 科 及 物 料 供 應 管 理 科。截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 本 署 約 有 710 名 員 工 。  

 

  
 

3.1  本 署 全 力 支 持 環 保 工 作。在 環 境 保 護 方 面，本 署 的 使 命 是 在

提 供 服 務 時 ， 不 斷 提 升 環 保 的 成 效 。  

 

  
 

4.1  按 照 本 署 的 環 保 目 標，本 署 已 就 日 常 工 作 及 與 運 作 相 關 的 五

個 主 要 範 圍 訂 立 了 方 向。在 二 零 零 九 年 所 訂 立 的 方 向 及 成 效 詳 情 見

以 下 各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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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規定  
 

4.2  本 署 遵 從 所 有 與 環 保 相 關 的 法 例、標 準 及 規 例、政 府 通 告 及

指 引 等 ， 並 在 印 刷 服 務 、 採 購 及 物 料 供 應 管 理 的 工 作 範 疇 取 得

ISO 14001 證 書 的 認 證 。 本 署 會 藉 着 實 施 環 境 管 理 體 系 ， 致 力 在 持

續 改 善 環 保 表 現 方 面 達 到 ISO 14001 證 書 的 標 準 。  

 

環保採購及物料供應管理  
 

4.3  本署 現 行 的 採 購 政 策 是 以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的 原 則 採 購 在 市 場

上 供 應 的 “ 環 保 產 品 ＂（ 即 循 環 再 造 物 品、更 適 合 循 環 再 用、具 能

源 效 益 、 更 持 久 耐 用 及 含 有 更 多 再 造 物 料 的 物 品 ）。  

 

4.4  為 推 行 環 保 及 可 持 續 的 採 購 政 策 ， 本 署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  
 
(a) 本 署 在 採 購 通 用 物 品 方 面，會 按 適 當 情 況 採 用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顧 問 所 制 訂 的 環 保 規 格 和 批 出 供 應 環 保 物 品 的 合 約，例 如 供

政 府 各 部 門 使 用 的 含 再 造 成 分 的 影 印 紙 及 廁 紙、可 更 換 筆 芯

的 原 子 筆 及 鉛 筆、再 造 潤 滑 劑 和 潔 廁 粉，以 及 具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的 影 印 機 ；  
 
(b) 批 出 銷 售 合 約，以 收 集 及 處 置 使 用 過 或 已 經 失 效 而 又 含 可 循

環 再 用 物 料 的 物 品，例 如 水 錶、五 金 廢 料 及 鋼 製 船 身 船 艇 ； 
 
(c) 鼓 勵 少 用 包 裝 物 料 或 採 用 可 重 覆 再 用 的 包 裝 物 料 ：  

 
 在 招 標 文 件 內 加 入 供 應 商 須 避 免 使 用 不 必 要 包 裝 的 規

定 ；  
 

 明 確 規 定 包 裝 物 料 使 用 的 成 分 （ 例 如 ： 紙 皮 箱 須

100% 由 再 造 纖 維 製 成 ）；  
 
(d) 促 請 各 政 府 部 門 在 可 行 範 圍 內 將 環 保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在 招 標

規 格 內 ， 以 及 納 入 評 估 標 書 的 計 分 標 準 。 例 如 ：  
 

 避 免 採 購 用 後 即 棄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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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 購 具 以 下 特 質 的 物 品 — 更 適 合 循 環 再 用、含 有 更 多 再

造 物 料、更 持 久 耐 用、更 具 能 源 效 益、在 安 裝 或 使 用 時

排 放 較 少 刺 激 性 或 有 毒 物 質 及 在 棄 置 時 產 生 較 少 有 毒

物 質 ； 以 及  
 

 向 持 有 ISO 14001 證 書 或 在 生 產 過 程 使 用 更 環 保 的 化

學 品、採 用 環 保 技 術 或 低 污 染 燃 料 的 製 造 商 採 購 產 品 及

器 材 ；  
 
(e) 定 期 檢 討 儲 存 在 中 央 倉 庫 的 通 用 物 品 及 常 備 庫 存 物 料 的 招

標 規 格，以 去 除 不 甚 環 保 的 物 質，以 及 物 色 其 他 更 環 保 的 產

品 或 更 具 環 保 特 質 產 品 的 貨 源 ； 以 及  
 
(f) 定 期 發 出 通 函，與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分 享 經 驗，藉 以 鼓 勵 他 們

遵 從 符 合 ISO 14001 證 書 的 規 定 及 四 用 原 則（ 減 少 使 用、重

複 再 用 、 循 環 再 用 及 回 收 再 用 ） 的 措 施 。  

 

4.5  在 物 料 供 應 管 理 方 面 ， 本 署 已 採 取 下 列 的 環 保 措 施 ：  
 
(a) 將 118 款 通 用 表 格 的 電 子 版 本 上 載 至 數 碼 政 府 合 署，供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按 需 要 下 載 使 用 ； 以 及  
 
(b) 安 排 修 理 宿 舍 家 具 及 提 供 已 翻 新 的 宿 舍 家 具，給 政 府 宿 舍 再

使 用 。  

 

環保印刷服務  
 

4.6  本 署 致 力 維 持 現 有 水 平 ， 並 且 發 展 及 提 倡 可 持 續 和 環 保 的

印 刷 服 務。我 們 時 刻 緊 記 使 用 更 環 保 的 印 刷 及 裝 訂 技 術、油 墨 及 物

料 的 重 要 性 ， 以 盡 量 減 低 印 刷 所 產 生 的 污 染 。  

 

4.7  本 署 使 用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林 區 木 材 製 成 或 含 再 造 成 分 的 印 刷

紙 張。我 們 使 用 的 再 造 紙 含 有 最 少 60%回 收 纖 維 或 30%使 用 後 回 收

纖 維 （ 以 重 量 計 算 ）。 我 們 只 會 在 印 製 特 別 印 刷 品 時 ， 才 會 使 用 並

非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林 區 木 材 製 成 或 不 含 再 造 成 分 的 紙 張，而 這 方 面 的

用 紙 量 只 佔 總 用 紙 量 極 少 百 分 比 （ 少 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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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本 署 使 用 菜 油 及 大 豆 油 製 成 的 油 墨 或 含 低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的 傳 統 油 墨 （ 符 合 本 港 的 法 律 規 定 ）， 並 全 部 以 水 性 染 料 為 紙 張

調 色 。  

二零零九年印刷服務耗用的紙張

特別紙張，即並

非由可持續發展

林區木材製成或

不含再造成分，

例如合成紙：

1%(以重量計)

再造紙或含再造

成分：13% (以

重量計)

由可再生林木製

成的紙張： 86%

(以重量計)

 

二零零九年印刷服務使用的油墨

菜油或大豆油製

成的油墨 : 82%

(以重量計)

傳統油墨 : 18%

(以重量計)

 
 
4.9  我 們 鼓 勵 各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在 印 製 過 程 中 棄 用 菲 林，改 以 軟 複

本 形 式 遞 交 印 稿 正 本。結 果，客 戶 部 門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提 供 的 菲 林 總

量 比 二 零 零 八 年 下 降 大 約 16%。  

 

4.10 我 們 盡 量 使 用 標 準 尺 寸 的 紙 張，以 減 少 印 刷 過 程 中 產 生 的 碎

紙 ， 以 及 在 市 場 上 購 買 合 適 尺 寸 的 紙 張 以 印 製 不 規 則 尺 寸 的 印 刷

品，以 減 少 浪 費。此 外，我 們 會 循 環 再 用 紙 碎 和 其 他 廢 紙，並 且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 把 碎 紙 造 成 記 事 簿 以 供 各 客 戶 部 門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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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本 署 定 期 檢 討 和 監 察 各 項 措 施，以 盡 量 減 少 印 刷 過 程 產 生 的

廢 紙。此 外，我 們 密 切 監 察 固 體 化 學 廢 物 的 產 生 和 棄 置。我 們 收 集

使 用 過 的 印 刷 板、塑 膠 墊 和 油 墨 容 器 供 循 環 再 用，並 且 安 排 收 集 已

用 化 學 廢 物。同 時，我 們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發 出 的 牌 照 規 定 排 放 在 印

刷 過 程 中 產 生 的 污 水 。  

 

4.12  本 署 已 為 空 調 製 冷 設 備 安 裝 隔 音 裝 置，以 減 少 製 冷 設 備 造 成

的 噪 音。我 們 更 把《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訂 定 有 關 排 放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承

諾 引 入 印 刷 工 作 中，在 膠 裝 機 安 裝 管 道 裝 置 以 收 集 及 過 濾 生 產 過 程

所 產 生 的 紙 粉 ， 從 而 減 少 釋 放 到 空 氣 的 紙 粉 。  

 

4.13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新 購 入 的 雙 色 印 刷 機 備 有 噴 塗 粉 末 吸 取

系 統，印 刷 機 不 會 釋 出 多 餘 的 噴 塗 粉 末。我 們 日 後 更 換 印 刷 機 時 ，

會 繼 續 把 環 保 因 素 考 慮 在 內 。  

 

環保車輛管理服務    
 

4.14  本 署 在 採 購 車 輛 及 車 隊 管 理 方 面，均 採 取 符 合 環 保 原 則 及 做

法 的 措 施 。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  
 
(a)  車 輛 採 購  
 

 以 石 油 氣 小 巴 取 代 政 府 車 隊 內 所 有 已 到 期 更 換 的 柴 油

小 巴。在 二 零 零 九 年，政 府 車 隊 內 的 小 巴 當 中 約 有 86%
是 石 油 氣 小 巴 ；  

 
 在 更 換 政 府 車 隊 的 車 輛 時，以 市 場 上 可 供 應 的 合 適 型 號

的 環 保 車 輛、部 門 運 作 及 資 源 為 考 慮，優 先 考 慮 購 買 獲

環 境 保 護 署 稅 務 寬 減 認 可 標 準 的 環 保 車 輛。在 二 零 零 九

年 ， 政 府 車 隊 內 的 車 輛 當 中 約 有 18%是 環 保 車 輛 ；  
 

 由 二 零 零 九 年 起，每 年 採 購 10 至 20 部 電 動 車 輛；以 及  
 

 在 評 估 向 政 府 供 應 車 輛 的 標 書 時，重 視 在 燃 油 消 耗 和 排

放 廢 氣 方 面 表 現 較 佳 的 車 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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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車 隊 管 理  
 

 控 制 政 府 車 隊 的 整 體 增 長 及 鼓 勵 各 部 門 多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中 型 和 重 型 車 輛 的 尾 軸 車 胎 會 使 用 翻 鑄 車 胎，以 減 少 棄

置 舊 車 胎 ； 以 及  
 

 舉 辦 複 修 訓 練 課 程 ， 以 便 向 政 府 車 輛 司 機 推 廣 環 保 意

識 ， 並 要 求 他 們 停 車 熄 匙 。  

 

綠色工作間  
 

4.15  我 們 在 辦 公 室 的 日 常 運 作 中 繼 續 推 廣 和 採 取 內 務 環 保 管 理

措 施，以 貫 徹 節 約 能 源 及 資 源 的 目 的。不 過，由 於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印

務 科 的 印 刷 數 量 上 升，以 致 印 刷 機 的 整 體 操 作 時 間 增 長，因 此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的 耗 電 量 比 二 零 零 八 年 高 出 2.6%。  
 
 
 
 
 
 
 
 
 
 
 
 
 
 
 
 
 
 

*上述資料包括設有獨立電錶的太古坊康和大廈印務科及位於九龍灣的訓練及駕

駛考試中心。本署其他沒有獨立電錶的辦事處，並未能提供有關耗電量的數據。  

 

本署在二零零九年的耗電量

2742
2814

1500

2000

2500

3000

二零零八 二零零九

年份

單
位

(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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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此 外，我 們 鼓 勵 使 用 再 造 紙。在 二 零 零 九 年，本 署 用 於 辦 公

室 運 作 的 紙 張 ， 超 過 96%是 再 造 紙 。  
 
 

二零零九年辦公室運作的耗紙情況

再造紙

96.36%

道林紙(書紙)

3.64%

 
 
4.17  在 加 強 員 工 環 保 意 識 方 面，我 們 舉 辦 了 一 連 串 的 講 座，提 高

員 工 在 環 保 方 面 的 知 識 和 技 巧。在 二 零 零 九 年，超 過 190 名 不 同 職

系 及 職 級 的 員 工 參 加 了 講 座。此 外，部 門 也 參 加 了 公 益 綠  “識 ” 日 ，

以 及 在 部 門 刊 物 定 期 介 紹 有 關 保 護 環 境 和 節 能 的 環 保 提 示 。  

 

4.18  為 了 提 高 印 刷 工 場 員 工 對 環 保 的 意 識，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舉

行 了 一 次 問 答 比 賽。此 外，我 們 已 按 適 當 情 況 實 施 員 工 提 出 對 改 善

環 保 的 建 議 。  

 

  
 

5.1  本 署 為 求 不 斷 進 步，按 照《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的 精 神 和 參 考 了

適 用 於 我 們 的 有 關 原 則 ， 設 定 了 以 下 二 零 一 零 年 的 目 標 。  

 

遵從規定  
 

5.2  本 署 會 繼 續 遵 從 與 環 保 相 關 的 法 例、標 準 及 規 例。同 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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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繼 續 遵 守 政 府 就 有 關 環 境 保 護 所 發 出 的 通 告 及 指 引，包 括《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內 相 關 的 指 引，以 及 在 本 署 的 運 作 中 繼 續 推 行 ISO 14001
環 境 管 理 系 統 ， 為 創 造 更 健 康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環 境 作 出 貢 獻 。  

 

環保採購及物料供應管理  
 

5.3  在 採 購 策 略 方 面，本 署 會 按 適 當 情 況 沿 用 環 保 產 品 規 格 採 購

編 配 定 期 合 約 下 的 通 用 物 品，本 署 也 會 繼 續 實 踐 環 保 採 購 政 策 採 購

物 品 ， 同 時 尋 求 加 強 物 料 管 理 方 面 的 環 保 措 施 的 可 能 性 。  

 

5.4  環 境 保 護 署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完 成 了 一 項  “為 政 府 採 購 項 目 進

一 步 制 訂 環 保 規 格 的 顧 問 研 究 ” ， 以 更 新 和 更 詳 細 制 訂 政 府 使 用 的

部 分 通 用 物 品 的 環 保 規 格。本 署 日 後 進 行 採 購 時，會 因 應 市 場 的 供

應 情 況 、 公 平 競 爭 和 其 他 選 擇 等 因 素 ， 積 極 採 用 環 保 規 格 。  

 

環保印刷服務  
 

5.5  本 署 會 繼 續 在 印 刷 過 程 實 施 現 行 措 施，即 減 少 產 生、循 環 再

用 及 重 複 再 用 廢 物，以 及 在 印 刷 工 作 中 引 入《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的 承

諾。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客 戶 部 門 分 享 我 們 的 經 驗，並 且 鼓 勵 他 們 支 持 下

列 環 保 措 施 ：  
 

 盡 量 採 用 本 署 的 紙 張 存 貨，以 減 少 浪 費 紙 張；以 及 在 同

一 次 印 刷 工 作 中 訂 製 足 夠 數 量 的 印 本，避 免 重 印；以 及  
 

 棄 用 菲 林 或 硬 複 本 ， 改 以 軟 複 本 形 式 遞 交 印 稿 正 本 。  

 

環保車輛管理服務  
 

5.6  為 加 強 環 保 效 能，包 括 減 少 污 染 物 排 放 及 增 強 能 源 效 益，我

們 會 繼 續 執 行 現 行 有 關 車 輛 採 購 及 車 隊 管 理 的 措 施。此 外，我 們 會

繼 續 探 討 其 他 種 類 的 環 保 車 輛，以 及 在 政 府 車 隊 使 用 該 類 車 輛 的 可

行 性 。  

 

5.7  本 署 會 繼 續 舉 辦 多 項 訓 練 課 程 ╱ 講 座 以 深 化 政 府 司 機 的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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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保 護 意 識 及 環 保 駕 駛 概 念，例 如 鼓 勵 他 們 遵 守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駕 駛

技 巧 及 停 車 熄 匙 。  

 

綠色工作間  
 

5.8  本 署 會 繼 續 在 日 常 運 作 中 實 施 內 務 環 保 管 理 措 施，以 及 使 員

工 更 加 意 識 到 綠 色 工 作 間 的 重 要 性。我 們 會 推 行 下 列 措 施，以 更 有

效 方 法 使 用 資 源 、 減 少 浪 費 、 節 約 能 源 和 改 善 我 們 的 工 作 環 境 ：  
 

 在 部 門 刊 物 中 定 期 介 紹 辦 公 室 運 作 的 環 保 提 示 ；   
 

 舉 辦 另 一 系 列 提 高 環 保 意 識 的 講 座 ； 以 及  
 

 把 北 角 政 府 合 署 辦 事 處 內 的 T8 熒 光 管 更 換 為 T5 熒 光

管 。  

 

  
 

6.1  歡 迎 對 本 報 告 提 出 意 見 及 回 應，以 便 我 們 進 一 步 改 善。請 採

用 以 下 方 式 與 我 們 聯 絡 ：  
 

 致 電 2231 5105 
 傳 真 至 2887 6591 
 電 郵 至 info@gld.gov.hk 

 
 
 
政 府 物 流 服 務 署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